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度國家防災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執行計畫

壹、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及「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要點」。
二、教育部103年度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配合行政院於「國家防災日」推動「全國學生地震演習」，辦理一分鐘內所有參與者完成地震避難掩護動作(蹲下、掩護、穩住3個要領）為主軸。
二、藉模擬實作強化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師生災害防救、自救救人與應變能力，養成學生及幼童在地震發生時有正確的本能反應，如何在地震發生時保護自己，以做好全面防震準備，有效減低災損，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 

參、辦理單位：
ㄧ、指導單位：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教育部。
二、主辦：教育部國教署。
三、協辦：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四、參演學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師生共同參演。
五、全國各縣市轄屬國民中小學並配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發布之模擬地震狀況訊息，完成本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活動。
六、由各地方政府選定適當學校作為演練示範單位(高中職以上學校可與非權管地方政府合作，作為示範觀摩場地)，結合社區、地方可運用的資源，並邀請當地媒體、民間團體與學生家長共同參與實施1分鐘就地避難掩護動作，同時辦理相關動態與靜態防災教育活動，擴大民眾參與成效。
肆、實施時間：103年9月19日上午9時21分進行正式演練。
伍、演練重點：
實施1分鐘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動作（依據內政部及教育部共同訂定之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辦理，如附件1）。
陸、執行工作要項：

一、規劃作業階段：
（一）本署：參加教育部召開之研商會議，討論本次地震避難掩護的動作程序與要領、研習活動辦理方式與督考原則，以達成共識。
（二）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於103年8月1日前函頒實施計畫與績優學校評選方式(包含自評表)，並陳報行政院與副知教育部及本署錄案管制。
（三）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應於103年8月1日前函頒實施計畫與績優學校評選方式(包含自評表)，並陳報本署錄案管制。
（四）各機關辦理活動內容，將作為行政院層峰長官訪視依據。
二、計劃與預演階段：
（一）本署：
      各分區簡任視察及學務校安組編成督訪小組，督導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管制轄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完成各階段整備工作。
（二）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1.督導轄屬（區）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完成校園地震1分鐘就地避難掩護演練計畫及演練腳本之擬訂。
2.管制轄屬（區）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於規定期程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網站填報預演日期及次數。

3.運用相關會議時機，加強宣導教育部實施計畫及本署執行計畫內容並管制轄屬（區）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完成準備工作。
4.編組訪視轄屬（區）內3所各學制學校預演實況。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
1.103年7月底前，依據本計畫地震避難掩護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與要求重點，完成校園1分鐘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計畫及腳本，並於行政會議中討論後經校長（園長）核定，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備查（本署所轄國私立高中職校送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2.103年8月10日前，將預定辦理預演日期及次數，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網站進行填報，並排入103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管制實施。
3.103年8月15日前，依計畫先期完成演練活動各項設施及器材之檢視與整備工作，並將本計畫「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及「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附件1、附件2），公告於學校及班級公布欄加強宣導，並利用時機與管道讓學生家長了解本次活動內容。
4.103年8月25日前，各校針對異動之教職員及各班級導師完成「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銜接教育訓練，俾利開學後參與預演活動。
5.103年9月開學後至正式演練前，辦理地震就地避難掩護示範觀摩活動，結合相關課程加強宣導，讓師生熟練動作要領與程序，並公布於學校網頁，供師生參考利用。

6.103年9月開學後至正式演練前，運用早自習、班會時間或其他集會時機，辦理至少1次以上預演活動，應將上述各項活動內容拍照留存，校內師生熟悉演練程序及動作要領，並依據預演狀況隨即進行檢討與修正。
7.全國各縣市轄屬國民中小學於103年8月29日前，配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統一時間發布模擬地震狀況訊息，完成1次強震即時警報系統全面測試作業，有關發布日期另以函文通知。
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各縣市聯絡處辦理預演活動：
（一）選定作為演練示範學校，應於正式演練日期前至少辦理1次預演活動，其預演規模大小、方式由各機關自行訂定。
（二）行政院層峰長官選定之訪視學校，其預演規模大小、方式、日期與次數，配合行政院規劃辦理。
四、正式演練階段：
（一）本署：
      正式演練階段時，本署督訪小組不預警至學校進行抽查驗證。
（二）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編組抽查轄屬（區）內3所各學制學校（包含幼兒園）正式演練實況（如附件3）。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
1.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狀況發布方式：運用校內廣播系統（或喊話器）或依各校現有設施發布（全國各縣市轄屬國民中小學應配合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發布地震訊息）。
2.全校師生實施1分鐘就地避難掩護動作(蹲下、掩護、穩住3個要領），1分鐘後由師長引導疏散至指定安全地點，完成人員清查及安全回報動作，並錄製演練實況影片（3-5分鐘）。

3.學校得邀請當地媒體、民間團體與學生家長共同參與。
4.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應於正式演練結束後3天內，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登錄參演人數，俾利教育部掌握演練整體成效。
五、抽查驗證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成效：
（一）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針對於轄屬學校預演及正式演練當日，編組人員進行訪視與輔導各學制至少各2所學校，抽查驗證學校辦理演練實況。
（二）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請於103年10月25日前將訪視與輔導轄屬學校成果彙整表（如附件3）函報本署錄案管制。

六、評比及績優學校推薦：

（一）本署：
1.針對轄屬國私立高中職校（不含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所屬高中職校，推薦表如附件4）複評並薦報6所績優學校參報教育部評選及表揚，其中2校至行政院接受表揚。
2.督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暨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完成績優學校薦報作業。
（二）臺北市、新北市、高雄市政府：
      針對轄屬公私立高中職於103年11月底前函報教育部推薦3校，3直轄市於其中各自推薦1校至行政院接受表揚，其餘學校接受教育部表揚，頒贈教育部獎狀乙幀。
（三）國民中小學、幼兒園：
      由各直轄市（含所屬高中職校）、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評選，並於103年11月底前函報教育部推薦各學制3校，並推薦其中1校(不分學制)至行政院接受表揚，其餘學校接受教育部表揚，頒贈教育部獎狀乙幀。
（四）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
      彙整轄區各高中職校演練成果輯冊、錄製正式演練實況光碟實施初評，擇優1所學校（含初審會議紀錄）於103年10月17日前寄送本署實施複評，預演及正式演練抽查驗證成果電子檔同時逕寄本署業務承辦人信箱。演練成果輯冊內容：校園演練計畫、演練腳本、各項器材及設施檢視整備情形（紀錄）、校內教職員推演及班級示範說明辦理情形、「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及「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公告及運用情形、預演辦理及檢討修正狀況、正式演練成效等，並完成自評表（如附件5）。
（五）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縣市聯絡處於9月19日安排首長（副首長、教育局處長）出席所轄學校地震避難演練活動，以擴大演練成效。
柒、各校應於正式演練結束後3天內，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登錄參演人數，俾利教育部掌握演練整體成效，並將自評表（如附件5，評分人簽章處須由負責人親自簽名）及演練實況影片於103年9月30日前函報各教育主管機關辦理評選作業。
捌、本署103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執行計畫工作行程管制表（如附件6）。
玖、獲教育部表揚之績優學校頒發部長獎狀乙禎，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縣市聯絡處針對績優學校有功人員，本權責辦理敘獎。
拾、本執行計畫聯絡人：

  教育部國教署 蔡昆明教官          電話：（04）37061341 
  傳真號碼：（04）23398219    E-mail：e-3204@mail.k12ea.gov.tw
拾壹、本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若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本署決定活動停止或延期辦理。
拾貳、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將另行通報或於本署學務校安組校安科網站公告（http://203.68.64.24/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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